
 

 

公民黨就《新一屆政府的墟市政策》的意見書  

 

特首林鄭月娥在競選政綱中曾提及，要「促進地區發展，包括研究在

各區增設特色墟市」，並稱會積極「在部分區域設立以青年為主的週

末小市集」，讓有興趣的年輕人售賣自製的手工藝品。林鄭月娥在競

選時表明研究在各區增設特色墟市的競選承諾言猶在耳，但剛公佈

的施政報告卻對墟市政策隻字不提，連研究方向都欠奉，令人質疑

政府是否「怕了領展」，忽視民間對墟市的需求。  

 

公民黨對林鄭月娥在剛公佈的施政報告中沒有兌現競選承諾極度遺

憾，認為她毫無誠信，忽視墟市對基層民生的需要，單靠民間團體推

動相關政策，完全無意協助基層市民營運墟市，改善生活。  

 

地方主導無助推動墟市政策  

 

政府多年來都沒有統一的墟市政策，只多次強調所謂「由下而上、地

區支持」的政策方向已足夠。現實卻是，民間團體要申辦墟市，必須

要「過五關斬六將」，沒有長遠而統一墟市政策、統一場地申請程序、

統一的政府部門處理申請。因此，很多申辦團體雖然獲得區議會原

則上的同意，但申請過程涉及地政署、食衞局、區議會、康文署等不

同的政府部門，各部在處理墟市申請時各自為政，以不同的政策與

程式處理申請，令申辦團體和區議會無所適從。  

 

不難看出，現屆政府依舊認為，現時「由下而上、以地方主導」的方

法推動的所謂「墟市政策」已很成功，而不需要再制訂任何長遠的墟

市政策。公民黨認為，現屆政府一方面不願承擔推動墟市的責任，一

方面不簡化手續以開放民間力量，根本沒有任何政策意志。  

 

公民黨認為，由於申請營辦墟市涉及多個政府部門；因此，建議成立

一個由食環處主導的跨部門小組，統籌及處理各政府部門的墟市申

請，簡化申辦程序，做到基層墟市恆常化。同時，公民黨亦要求設立

諮詢委員會，與民共議制訂發展方向，從而制訂長遠及統一的墟市

政策，以及在全港  18 個區議會分區設立「區區有墟市」的政策，

推動各區基層墟市的需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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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墟市牌照  恆常化基層墟市  

 

現時香港並沒有統一的牌照讓墟市檔販申請。因此，若檔販希望營

運檔口，就必須到不同的政府部門申請不同的牌照，才可合法擺檔。

以熟食攤檔為例，檔主必須領有食物牌照才可經營。但牌照帶很大

的限制，如不讓熟食檔在場加熱食物，亦不可烹煮任何未經煮熟的

食物。其次，食物來源必須有衛生證明及牌照，換言之食檔無法自行

從街市入貨，亦不得出售自家種植或製作的預售食物。有曾希望申

請經營熟食檔的攤主透露，單單在申請所有的牌照就需花上二萬至

二萬五千元；再加上申請程序繁複，往往都要經過很長時間才可獲

批。高昂的牌照費用、繁複的申請程序，無疑大幅減低基層市民及團

體申請營辦墟市的意欲。  

 

公民黨建議，政府亦應考慮設立有別於以往小販牌照的「墟市牌照」，

徹底解決現時的牌照限制。「墟市牌照」可研究限制擺賣地點及時間，

容  許檔販用明火煮熟食。這既可以避免政府所擔心的環境衛生問題， 

同時亦可發展墟市，讓墟市可重現於香港的社區經濟，實踐真正的

基層經濟。  

 

總結  

 

公民黨認為，政府在推動基層墟市和發展社區經濟都責無旁貸，因

為小販和市集能為市民提供更多的消費選擇，亦可讓有意創業的年

青人一展所長，讓產業單一化的商業社會再次變得多元，更能讓香

港人尋回屬於香港味道的小販文化。  

 

因此，公民黨重申以下要求 :  

 

  對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隻字不提墟市和社區經濟感到極

度失望，並譴責她沒有正面回應市民需求，毫無誠信；  

  在全港  18 個區議會分區設立「區區有墟市」的政策，並訂立短

中長期的墟市計劃、可供團體申請營辦墟市的地點及相關的配套

措施；  

  簡化申請程序及制訂申請手冊，以公開、公平的方式處理各個墟

市的申請；  



 

 

  以食物環境衛生署作為墟市統籌，及由各區民政專員配合，主動

協調各政府部門 (包括但不限於地政總署、消防處、房屋處、康

樂及文化事務署等 )處理民間團體的墟市申請；和  

  考慮設立「墟市牌照」，徹底解決現前的臨時熟食牌照的限制。  

 

 

2017 年 11 月  

公民黨  




